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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山东雪青茶场有限公司，住所地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西街。  

法定代表人王维胜，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丁肇利，山东兆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莒南县剑青茶厂，住所地莒南县南环路。  

诉讼代表人杜士业，该茶厂负责人。  

原告山东雪青茶场有限公司为与被告莒南县剑青茶厂商标侵权纠纷一案，于2005年6月3日向本院起诉。本院受理后

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山东雪青茶场有限公司委托代理人丁肇利、被告莒南县剑青茶厂诉讼代表

人杜士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山东雪青茶场有限公司诉称：  

原告山东雪青茶场有限公司原名日照市茶厂，是迄今江北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茶叶专业生产厂家。1992年，原告

为自己的茶叶产品注册了“雪青”商标（商标号第620895号），商标有效期自1992年12月10日至2002年12月9日止。

2002年原告申请续展，经核准续展注册有效期自2002年12月10日至2012年12月9日。  

原告重视质量，追求品牌，原告生产的“雪青”牌茶叶多次荣获国家级产品质量金奖：97中国国际茶会金奖、99中

国农业博览会名牌产品、2001日本国际名茶金奖。雪青茶连续五年被农业部抽检质量达标合格，并被认定为已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这是全国绿茶品质的最高荣誉。2000年“雪青” 商标被认定为山东省著名商标。2004年“雪青”茶被认定

为山东省质量免检产品，同年“雪青”茶被认定为山东省名牌产品，同年“雪青”茶被认定为“绿色食品”。  

2001年原告被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注册为山东省茶叶行业唯一出口行业，并成为山东省首家获得进

出口权且拥有配额的茶叶生产厂家，2003年山东省农业厅定为“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由于“雪青”品牌的知名度很高，侵犯原告商标专用权的现象屡屡发生，侵权人不仅在同类产品上非法使用雪青商

标，在其他产品上非法使用雪青商标的现象也越来越多，这种行径误导了消费者，既损害了消费者利益，也侵害了原告

合法权益。2005年5月，原告在市场上发现被告生产的山泉水包装上使用了原告的“雪青”商标。  

为维护法律严肃性，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现请求依法认定原告“雪青”商标为驰名商标，并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赔

偿损失20 000元。  

被告莒南县剑青茶厂辩称：  

使用“雪青山泉水”标识属实，但不能证明构成对原告的侵权，因为除了“雪青”二字外，背景不同，原告的背景

是茶场，被告的背景是瀑布，且“雪青”茶与山泉水不是同一产品，不会误导消费者。另外，我厂使用“雪青山泉水”

图形标识时间不长，获利很少，加上主观上没有侵权的故意，客观上也不会给原告造成销售影响，故我单位不同意赔偿

 



损失。  

本院经审理，查明以下事实：  

（一）关于被告莒南县剑青茶厂使用原告“雪青”注册商标的事实。  

2005年5月，原告在莒南县县城、莒南县的坪上镇、坊前镇，岚山区的碑郭镇等地发现被告莒南县剑青茶厂生产的

山泉水的水桶桶标上，印有“雪青山泉水”文字。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被告莒南县剑青茶厂使用“雪青”商标的山泉水的水桶桶标图片；产品图片；被告销售“雪青山泉水”的销售发

票；被告莒南县剑青茶厂工商登记材料。  

（二）关于“雪青”商标的相关事实。  

1、“雪青”商标在中国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并享有较高声誉。  

原告山东雪青茶场有限公司原名日照市茶厂，是目前山东省规模最大的茶业专业化生产厂家，1992年12月10日原告

为自己的茶业产品注册了“雪青”商标。原告重视产品质量，努力打造品牌，因此，雪青商标享有较高声誉，雪青茶多

次获得荣誉称号。1991年11月在“七五”全国星火计划博览会上获得银奖；1994年12月14日获首届中国优质与品牌产品

博览会金奖；1996年5月8日在山东省农业厅、山东省技术监督局等单位组织的山东市场产品形象调查活动中荣获“山东

市场畅销产品”称号；1997年6月被中国茶叶协会授予第二届“中华杯”全国名优茶评比优质茶称号；1997年5月30日在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和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协会举办的97中国国际茶会上荣誉金奖；1998年9月20日在98中国国际茶文

化交流会获金奖；1999年9月获99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名牌产品称号；2001年8月被中国质量检验协会编入《国家监督抽

查合格产品荟萃》；2001年获日本中国茶协会、第三回国际铭茶品评委员会国际名茶金奖。2003年1月15日被山东省质

量技术监督局授予产品免除省内质量监督检查证书；2003年1月和2004年1月两次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绿色食

品A级食品，被许可使用绿色食品A级食品标志；2004年10月被山东省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和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认定

为“山东名牌产品”，有效期至2007年10月；2000年6月22日“雪青”商标被告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山东省著

名商标，列为全省重点保护商标。  

由于“雪青”茶的以上荣誉，社会上出现了假冒“雪青”商标或擅自使用“雪青”商标等各种形式的侵犯“雪青”

商标专用权的行为。2003年6月3日，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山东省茶叶市场和济南市

的几家超市查获了3 000公斤假冒“雪青”茶。除了大量在茶叶产品上侵犯“雪青”商标权的现象外，还存在在非茶叶

产品上擅自使用“雪青”商标的现象。“雪青”网络域名www.xueqing.com也被厦门一商家抢先注册。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消费市场及用户满意度调查中获得的证书、奖牌，具体包括：“七五”全国星火计划博览会银奖证书；首届

中国优质与品牌产品博览会金奖证书；荣获“山东市场畅销产品”称号证书；第二届“中华杯”全国名优茶评比优质茶

称号证书；97中国国际茶会上金奖证书；98中国国际茶文化交流会获金奖证书；99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名牌产品称号证

书；《国家监督抽查合格产品荟萃》证书；获日本中国茶协会、第三回国际铭茶品评委员会国际名茶金奖证书；山东省

质量技术监督局授予产品的免除省内质量监督检查证书；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绿色食品A级食品证书。  

（2）客户及茶叶权威机构对“雪青”产品及服务的评价：“雪青”产品代理授权书；山东、河北、北京、辽宁、

吉林、新疆、江苏、安徽、上海、深圳等地用户及销售机构对“雪青”产品的评价；山东省茶文化协会给中国茶叶流通

协会推荐函及评价。  

（3）“雪青”系列产品被连续评为山东省著名商标、列为全省重点保护商标的证书；中国方圆标志认证委员会授

予“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4）“雪青”商标此前受保护的记录，包括：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获假冒“雪

青”茶的报道，原告起诉张永军、王刚、高华强、王胜江、姚其忠等侵犯“雪青”商标专用权的裁判文书。  

2、原告持续使用“雪青”商标时间较长，而且注册联合商标和防御商标。  

“雪青”商标于1992年12月10日在国家商标局注册，当时的注册人是山东省日照市茶厂，注册类别是第30类，商标

的有效期从1992年12月10日至2002年12月9日；2002年8月23日国家商标局核准续展注册有效期至2012年12月9日。注册

人于2003年11月14日将“雪青”注册商标转让给原告山东雪青茶场有限公司。  

为了保护“雪青”商标，原告在其它产品及服务项目上也申请注册了“雪青”商标，并将“雪青芽”、“雪青山”

类似商标申请注册为联合商标：1999年9月14日原告注册了“雪青芽”商标，注册类别为30类，有效期至2009年9月23

日；2004年3月28日原告注册了“雪青养生”商标，注册类别为30类，有效期至2014年3月27日；2004年3月28日原告注

册了“雪青山”商标，注册类别为30类，有效期至2014年3月27日；2004年6月28日原告注册了“雪青堂”商标，注册类

别为第5类，有效期至2014年6月27日；2004年6月7日原告在第35类服务项目上注册了“雪青”商标，有效期至2014年6



月6日；2003年4月22日原告申请在第20类商品上注册“雪青”商标，目前尚未批准。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山东省日照市茶厂（原告的前身）于1992年12月10日在国家商标局注册“雪青”商标，商标注册为第620895

号；2002年8月23日国家商标局核准续展注册证明； 2003年11月14日国家商标局注册商标转让证明。  

（2）原告为保护“雪青”商标，在其它商品、服务项目上申请注册的联合商标和防御商标：1999年9月14日原告注

册的“雪青芽”商标，注册证为第1313631号；2004年3月28日原告注册的“雪青养生”商标，注册证为第3378183号； 

2004年3月28日原告注册的“雪青山”商标，注册证为第3378182号； 2004年6月28日原告注册的“雪青堂”商标，注册

证为第3378431号； 2004年6月7日原告在第35类服务项目上注册的“雪青”商标，注册证为第3378435号。  

3、原告为进一步提升“雪青”商标的知名度做了大量宣传、推介工作。  

首先，原告通过广播、报纸、电视、户外广告、包装材料、各种会议等方式大力宣传“雪青”商标：原告在中央电

视台一套、中央电视台旅游频道、山东卫视台、日照电视台综合频道等天气预报节目随播广告；在济南市的8路、21

路、76路、77路、85路、88路、99路、119路、120路公交车，以及在济南市、日照市发往全国各地的约100辆长途汽车

发布车体广告；在济南至日照、北京至日照列车上发布广播广告；在“齐鲁晚报”、“日照日报”常年刊登广告。近三

年来原告每年投入广告、宣传等费用超过五百万元，广告面覆盖全国各地。  

其次，原告积极参加各种中外茶叶博览会，借以宣传“雪青”品牌。“大众日报”、“联合日报”、“财富时报”

以《这里 “商标”好热火》、《茶翠》、《中国北方第一茶》、《山东绿茶的代表品牌》等标题多次宣传、报道“雪

青”茶。  

再次，党政领导、社会名流、中外专家到山东雪青茶场有限公司视察、参观、交流，更加进一步提升了“雪青”商

标的知名度。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原告与中央电视台、山东卫视台、日照电视台、济南铁路局客运段、济南、日照公路运输部门、“齐鲁晚报”、

“日照日报”等单位签订的“广告发布业务合同”；原告与日照新闻网签订的“日照新闻网广告发布业务合同”；原告

与天峰电脑有限公司签订的“山东雪青茶场网站开发合同”；原告支付广告费用的发票；党政领导、社会名流、中外专

家到山东雪青茶场有限公司视察、参观、交流的录像制品及照片；“大众日报”、“联合日报”、“财富时报”、“齐

鲁晚报”、“日照日报”等国家级、省级、市级多家报刊对山东雪青茶场有限公司良好发展情况的关注报道。  

4、雪青茶近三年销售数量逐年提高，销售区域不断扩大。  

近三年“雪青”茶年产量、年销售额、年纳税额、市场占有率、同行业排名等各方面指标均列山东茶业行业第一

位。成品茶年销售量超过500吨，年销售额5670万元，年利税542万元。山东省茶文化协会曾于2004年6月6日致函中国茶

业流通协会，推荐“雪青”为茶产业全国驰名商标。原告雪青茶销售区域目前已覆盖山东、河北、北京、辽宁、吉林、

新疆、江苏、安徽、上海、深圳等地。并出口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进一步扩大销售区域的势头迅猛。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山东省茶文化协会2004年6月6日出具的“‘雪青’茶年产量、年销售额、年税、市场占有率、同行业排名等方面指

标均列山东茶业行业第一位”的证明；原告与山东、河北、北京、辽宁、吉林、新疆、江苏、安徽、上海、深圳等地用

户签订的“直销代理商务合同”若干份；原告近三年“雪青”茶年产量、年销售额、年税、出口情况的证据：2002年、

2003年、2004年审计报告、2002－2004年度经济指标、部分海关报关单、增值税发票、自行制作的情况统计表。  

5、原告山东雪青茶场有限公司知名度日益提高。  

1999年被列入日照市十大市长工程，是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001年被国家质量技术检验检疫局批准注

册为山东省茶叶行业唯一茶叶出口合格企业（编号：3700\04001）；2002年6月被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确认为AAA信

用企业；2002年一次通过ISO9001：2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该质量管理体系适合“雪青”茶的加工生产和销售；

2003年12月原告被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山东省物价局、山东省卫生

厅、山东省总工会、山东省贸易办公室联合授予“山东省第四届消费者满意单位”称号；2003年获得山东省对外贸易经

济合作厅颁发的“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成为山东省第一家获得进出口经营权的茶叶生产企业；2004年11月获得山东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证书”，允许原告生产的定量包装商品“雪青”茶使用

计量保证能力合格标志C标志，有效期至2007年11月2日。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被列入“日照市十大市长工程”的批文； 2001年被国家质量检验检疫局批准注册为山东省茶叶行业唯一茶叶出口

合格企业（编号：3700\04001）的批文；“中国AAA信用企业”证书；“山东省第四届消费者满意单位”称号证书；山

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颁发的“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



保证能力证书”。  

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被告莒南县剑青茶厂对原告山东雪青茶场有限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无异议，原告对被告提交

的工商登记材料及营业执照均无异议。本院依法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  

被控侵权产品“雪青山泉水”桶标上突出使用了“雪青”二字，且该产品并无其他商标标识，因此应认定生产者系

将“雪青”二字作为山泉水的商标进行使用。桶标上标明的生产者为“莒南县剑青茶厂”，所以行为的民事后果应由实

际生产者承担。在庭审过程中，被告对其曾从事生产销售被控侵权的山泉水行为予以认可。另根据被告出具的销售“雪

青山泉水”的收款收据，证明被告是被控侵权的山泉水生产销售者。  

原告将“雪青”注册在《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以下简称《分类表》）第30类，并主要用于其生产

的茶叶产品，上述产品属于30类，并与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而被控侵权产品山泉水则属于《分类表》第十四

类中的“钟、表，计时器及其零部件”类产品中的一种，两类产品的功能和用途存在不同；由于两类产品都是面向普通

消费者销售，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方面存在极其相同之处，但是普通消费者不会产生山泉水系茶叶的混淆认识。因

此，本院认为，原告所生产的“雪青”牌茶叶与被控侵权产品山泉水既非同类商品也不是相类似商品。  

在原告产品与被控侵权产品既非同类也不是相类似商品的情况下，如果原告所拥有的“雪青”商标并非驰名商标，

则被控侵权产品使用“雪青”的行为不构成对原告商标权的侵犯，尽管这种行为可能构成对原告其他在先权利的侵犯，

但原告以商标侵权提出诉讼，因此本院仅就被告是否侵犯原告商标权进行审理。原告在诉状中明确要求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

定认定“雪青”商标为驰名商标，该商标是否为驰名商标成为本案审理的关键问题。  

所谓驰名商标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并享有较高声誉的商标，商标驰名与否取决于商标权

人对于商标的经营、维护，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事实状态。确定一个商标是否驰名应综合多方面因素衡量。本院根据我

国《商标法》的有关规定，从下列方面对“雪青”商标进行审查。  

1、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悉程度  

首先，相关公众应当确定为与该商标所标识的某类商品有关的消费者及与该类商品的营销有密切关系的其他经营

者。原告将“雪青”商标主要用于《分类表》第30类的茶叶，第30类商品的消费者为经常使用的消费群体，涵盖了所有

的社会群体；经营者为从事茶叶产品销售的经营者。  

其次，关于相关公众对商标是否广为知晓的判断。全国各地客户对“雪青”产品及服务给予了高度评价：1991年11

月在“七五”全国星火计划博览会上获得银奖；1994年12月14日获首届中国优质与品牌产品博览会金奖；1996年5月8日

在山东省农业厅、山东省技术监督局等单位组织的山东市场产品形象调查活动中荣获“山东市场畅销产品”称号；1997

年6月被中国茶叶协会授予第二届“中华杯”全国名优茶评比优质茶称号；1997年5月30日在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和中国国

际科学技术合作协会举办的`97中国国际茶会上荣誉金奖；1998年9月20日在`98中国国际茶文化交流会获金奖；1999年9

月获`99中国国际农业博览会名牌产品称号；2001年8月被中国质量检验协会编入《国家监督抽查合格产品荟萃》；2001

年获日本中国茶协会、第三回国际铭茶品评委员会国际名茶金奖。2003年1月15日被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授予产品免

除省内质量监督检查证书；2003年1月和2004年1月两次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绿色食品A级食品，被许可使用

绿色食品A级食品标志；2004年10月被山东省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和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认定为“山东名牌产品”，

有效期至2007年10月；2000年6月22日“雪青”商标被告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山东省著名商标，列为全省重点

保护商标。综上分析，本院认为“雪青”商标在相关公众中被广为知晓。  

2、“雪青”商标所使用的持续时间。原告自1992年12月10日在国家商标局注册“雪青”商标，至今仍持续使用，

使用时间已达到十三年之久。  

3、“雪青”商标宣传工作持续的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原告自1992年12月10日注册“雪青”商标后对该商标以

各种形式进行了宣传，宣传方式包括广播电视、展览会、户外广告、报刊杂志等形式，其多次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发

布广告应认定其宣传范围为全国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4、原告产品的产量、销售收入和市场占有率。近三年“雪青”茶年产量、年销售额、年税、市场占有率、同行业

排名等各方面指标均列山东茶业行业第一位。成品茶年销售量超过500吨，年销售额5670万元，年利税542万元。山东省

茶文化协会曾于2004年6月6日致函中国茶业流通协会，要求推荐“雪青”为茶产业全国驰名商标。原告雪青茶销售区域

目前已覆盖山东、河北、北京、辽宁、吉林、新疆、江苏、安徽、上海、深圳等地。并出口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

据此应认定原告产品的产量以及市场占有率均处于较高水平。  

5、原告产品被假冒情况。从原告提供的证据看，自1996年起，全国各地已经有关部门查实处理的假冒行为即有8

起，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该商标的知名度。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复制、摹仿、翻译他人注册

的驰名商标或其主要部分在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上作为商标使用，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

到损害的行为为商标侵权行为”。依照该规定，并非所有将驰名商标用于不相同也不类似商品上的行为均构成商标侵

权，是否误导公众是判定侵权与否的主要要件。因此，就本案而言，被控侵权产品山泉水上使用了与原告注册商标完全

一致的“雪青”作为商标使用，该行为能否误导公众成为判定侵权与否的关键。所谓误导公众，是指由于侵权人的侵权

行为使公众对于商品来源产生混淆，误认为侵权产品系商标权人生产；或者认为侵权人使用驰名商标得到了商标权人许

可；或者认为侵权人与驰名商标权人存在某种特定联系。在判断被控侵权行为能否误导公众的问题上，应当以一般消费

者的注意力为准，并结合驰名商标自身的显著性与商标在特定相关公众中的驰名程度进行判断。  

首先，关于驰名商标的显著性。如果一个商标本身的显著性越强，那么对他的使用就越可能造成对相关公众的误

导，反之则越弱。本案原告的商标“雪青”，该商标并非通用图形或者人们熟悉词汇的简单组合，而是由原告主观臆造

形成的，其商标上具有明显的显著性。基于该商标的显著性，相关公众在见到同样商标时，容易首先联想起原告产品。  

其次，关于驰名商标的驰名程度。我国《商标法》所称的驰名商标其驰名程度限于相关公众，不以全体或不相关公

众均熟知为要求。本案原告驰名商标即属于为特定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而非高度驰名的商标，如果被控侵权产品的

相关公众与原告产品的相关公众完全不同，则也可能不会造成误导公众的效果。但是，从原告产品的消费群体来讲，涵

盖到了方方面面的消费者。而被控侵权产品山泉水的消费者也是人们各个方面的消费者，在两者消费群体相同的情况

下，也容易产生对该群体误导的效果。  

总之，从一般消费者的注意力角度出发，由于“雪青”商标本身所具有显著性，又因为山泉水与茶叶产品消费群体

的相同性，当相关公众在见到标有“雪青”商标的山泉水时，即会对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误认为标有“雪青”商标的

产品系原告生产或其生产者使用该商标获得了原告许可，或者该生产者与原告存在某种特定联系，这种行为构成了对相

关公众的误导。  

当误导公众行为成立时，原告作为“雪青”商标权人的利益便可能受到损害。这种可能的损害主要表现为：被控侵

权产品上所标明“莒南县剑青茶厂”虽然存在，但对消费者来讲并不为所知，致使消费者无法享受到相应的售后服务，

当消费者无法获得相应服务后，便会产生对“雪青”商标评价降低的后果；即便相关公众事后得知被控侵权产品与原告

无任何联系，但是侵权行为也削弱了“雪青”商标与作为生产商的原告之间唯一、特定的联系，从而造成该品牌对相关

公众吸引力的降低。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在其产品茶叶上所使用的“雪青”商标使用时间已经持续十三年之久，其产品产量、市

场占有率在国内市场上占有主要份额，为商标宣传所发布的广告已经遍及全国范围，并先后多次获得了有关行政管理部

门、行业协会的正面评价，该商标在客观上已经达到了为相关公众所广为知悉的程度，符合认定为驰名商标的条件，因

此本院认定原告使用在茶叶上的“雪青”商标为驰名商标。  

被告莒南县剑青茶厂复制原告驰名商标“雪青”在其生产的山泉水上进行使用的行为构成对原告商标权的侵犯，依

法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由于原告没有提供自己直接损失的证据，在此之前该被告作为生产销售者对

“雪青”商标是否驰名并不知晓，应酌定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 000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四条、

第五十二条（五）项、第五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二）项、第八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山东雪青茶场有限公司使用在茶叶商品上的“雪青”商标为驰名商标。  

二、被告莒南县剑青茶厂自本判决生效后立即停止在其山泉水产品上使用原告“雪青”商标的行为，并销毁其库存

山泉水水桶上标注的“雪青山泉水”商标标识。  

三、被告莒南县剑青茶厂自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支付赔偿金人民币2 000元。  

案件受理费801元，其他诉讼费用400元，共计1 201元，由原告负担1 000元，被告负担20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山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赵明佳 

审 判 员 赵明峻 

代理审判员 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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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年九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乔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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